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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動產與不動產之意義及二者區別在法律上之實益。（25分） 
答：(一)不動產之意義：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部分(民法六六條)。故民
法上之不動產計有： 
1.土地：人力所能支配之地表及其一定範圍內之上空與地下。 
2.定著物：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密切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釋字
第九十三號)。依此解釋，定著物之主要特徵如下： 
(1)須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定著物為獨立於土地之外之不動產，故土地之構成部分，非土地之定著物。 
(2)須繼續附著於土地：如僅暫時附著於土地者，例如臨時搭建之工寮、售票亭、樣品屋等，均非定著物。 
(3)須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亦即具有獨立使用價值。 
(4)須密切附著於土地不易移動其所在：雖繼續附著於土地，但如容易移動其所在，例如活動房屋，則非定著物。 

3.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民法六六條二項)。所稱不動產，
指土地而言。例如土地上種植林木等出產物，尚未分離前仍屬於土地之一部分，無獨立之所有權。 

(二)動產之意義：民法對於動產並未作正面的立法解釋，僅從反面規定，稱動產者，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 (民法六七
條)。據此規定，不僅可移動之物在性質上均為動產，其不易移動而非土地之「定著物」者，也屬於動產，此外法律
上各種得支配控制之自然力，在性質上亦屬動產。 

(三)不動產與動產之區別： 
1.物權變動方式不同：不動產物權之移轉，除須立書面外，並須經登記始生效力(民法七六○條、七五八條)；動產物
權之讓與，以交付方式為之(民法七六一條)。 

2.物權之標的不同：典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抵押權以不動產為標的;質權、留置權以動產為標的。 
3.對債權人受領遲延之效力不同：受領遲延為不動產者，債務人得拋棄占有(民法二四一條)；受領遲延為動產者，債
務人得辦理提存(民法三二六條)§326。 

4.監護人之處分程序不同：監護人處分不動產，應得親屬會議之允許(民法一一○一條)；處分動產則不需要。 

 
二、契約解除之原因有那些？並請比較契約解除與契約終止之異同？（25分） 
答：(一)契約解除，指契約當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權，使契約效力溯及消滅之單獨行為。有關解除權發生的原因如下：  

1.約定解除權：因當事人之約定而取得之解除權。 
2.法定解除權： 

(1)因給付遲延之解除：原則上應先催告債務人限期履行(民法二五四條參照)，惟如非於一定時期給付不能達其目的
者，則無庸催告，逕為解除(民法二五五條參照)。 

(2)因給付不能之解除：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時，得解除契約 (民法二五六條參照)。 
(3)因不完全給付之解除：於不完全給付時，應視其能否補正，而分別類推適用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取得解除
權(民法二二七條參照)。 

(二)契約解除與契約終止之異同如下： 
1.相同點： 

(1)均為形成權。 
(2)均為單獨行為。 
(3)均使契約效力消滅。 

2.相異點： 
(1)對象不同：終止以繼續的契約關係為對象，例如租賃、委任；解除則以一時的契約(即非繼續的契約 )為對象，例
如買賣。 

(2)契約效力是否溯及消滅不同：終止使契約效力向將來消滅；解除則使契約效力溯及消滅。 
(3)應否回復原狀不同：終止前契約效力仍有效，故不生回復原狀問題；解除則因契約溯及消滅，因而發生回復原狀
問題。 

 
三、甲、乙、丙三人共有一筆土地，應有部分均等。試問：（25分） 

(一)甲向銀行貸款，以其應有部分為銀行設定抵押權，於共有土地分割時，銀行之抵押權會存在何宗土地上？ 
(二)共有土地分割時，共有人於何時取得單獨所有權？請就協議分割與判決分割兩種情形分別說明之。 

答：(一)有關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後，該不動產分割時，抵押權應如何登記之問題，民法對此並無明文。惟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七條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

抵押權按原持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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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上。」此係為保障抵押權人之權利，基於民法八六八條抵押權不可分性所為之規定。故本題銀行之抵押權原則

上仍存在於抵押人甲原有之應有部分上，分割後，抵押權應轉載於各共有人分得之各宗土地上，非僅存於甲之土地而

已，惟如經先徵得銀行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得僅轉載於甲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二)共有土地分割時，共有人於何時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時點如下： 

1.協議分割：係以契約 (法律行為)為之，此項協議屬債權行為，尚未涉及物權之變動，故協議分割後，共有人並未取
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僅取得辦理分割之請求權，因分割為處分行為，在不動產須依書面，並完成登記(民法七六○
條及七五八條)，始生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力。如協議後有共有人不依約履行，他共有人得訴請履行，惟此際為給付
之訴，而非分割共有物之形成之訴。 

2.裁判分割：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判決結果足使各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變成單獨所有或其他變更，是創設共有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屬形成之訴，所為分割之判決為形成判決。故於判決確定即生單獨取得所有權之效力，不待登記

(民法七五九條)。 

 
四、何謂給付遲延？給付遲延之法律效力如何？（25分） 
答：(一)所謂給付遲延，指債務已屆清償期，且尚為可能之給付，但因可歸責債務人之事由而未為給付。其要件如下： 

1.須債務已屆清償期而未為給付： 
(1)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2)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如催告定
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2.須給付可能。 
3.須可歸責於債務人。 

(二)給付遲延之效力如下： 
1.給付之履行：給付遲延時，原債之關係並未消滅，債務人仍有履行之責任。 
2.遲延賠償：除原給付之外，債務人應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民法二三一條第一項)。此損害指未及時履行所生之損
害。 

3.替補賠償：遲延後之給付，對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受領，並得請求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即以替補賠償
代替原來之給付  (民法二三二條 )。例如約定上午十點送來新娘禮服，遲至婚禮結束後才送到，債權人得拒絕受領，
其因婚禮需要另行緊急購買禮服之差價及多支出計程車費等相關費用，均為不履行之損害，得請求賠償。 

4.債務人責任加重：債務人對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賠償，但債務人證明縱不遲延交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不在此限(民法二三一條第二項 )。例如給付物分別為汽車及房屋，於債務人遲延後發生地震致毀損，汽車部分仍應
負責，惟房屋部分得證明縱不遲延交付，仍不免發生損害時可以免責。 

5.遲延利息之支付：債務人對於金錢之債應支付遲延利息及賠償損害(民法二三三條第一項)。亦即利息僅係最低賠償
額。 

6.解除權之發生：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
除其契約(民法二五四條)。 

 
 

 
 


